
2023年“稳中向好、进中提质”政策清单
（第三批）政策解读会议材料
市商务局
各位领导、同事：
大家上午好！
下面由我对“稳中向好、进中提质”政策清单（第三批），新提出的加大助企解难力度中商业综合体纳统商户培育和支持举办车展扩大汽车销售2项相关政策跟大家一起交流。
一、支持对商业综合体内限额以上商户培育，对符合条件的前三季度限上企业销售额排前10位的商业综合体，根据新增纳统单位数量进行奖补。其中，新增纳统单位15家（含）以上的，每个综合体补助100万元；新增10（含）－15家的，每个综合体补助50万元；新增5（含）－10家的，每个综合体补助30万元。
近年来，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持续升级，新兴消费增长潜力和优化空间巨大，商业综合体是引领新兴消费发展的一种新业态、新模式，融合了商业零售、商务办公、酒店餐饮、公寓住宅、综合娱乐等多种功能，随着发展也衍生出多种运作模式，对传统贸易统计方式是一种新的挑战。当前，我市商业综合体纳统单位比例很低，前期，我市已经出台了《威海市推动“四上”企业纳统奖励政策措施》（威统字〔2021〕25号）、《关于印发威海市2023年促消费政策措施的通知》（威政办发〔2023〕1号），其中涵盖鼓励商业综合体纳统和支持限上企业发展的政策，本次省商务厅选取商业综合体这一业态单独出台专项政策进行奖补，就是为了做好新形势下的商业综合体统计工作，在制度方法框架下，在维护好企业权益基础上，探索商业综合体商户入限途径，鼓励分公司转法人、商贸个转企等，对达到规模标准的单位及时申报纳统，确保应统尽统，客观反映地区、行业发展状况。具体内容为：对符合条件的前三季度限上单位销售额全省排前10位的商业综合体，根据新增纳统单位数量分三档进行奖补。其中，新增纳统单位15家（含）以上的，每个综合体补助100万元；新增10（含）－15家的，每个综合体补助50万元；新增5（含）－10家的，每个综合体补助30万元。
各区市要以培育扶持商业综合体内企业政策为抓手，以部门信息共享协同联动为基础，以高效统计监测为支撑，着力加强对商业综合体内限额以上商户培育，密切部门配合，积极宣传动员，深入挖掘潜力，督促指导达标企业及时申报纳统，形成培育一批、成熟一批、纳统一批的良性循环。

统计限额标准
	行业类别
	统计指标名称
	限额标准

	批发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

	零售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万元

	住宿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万元

	餐饮业
	
	


下步我们将结合省商务厅扶持政策，联合市财政局、市统计局等部门研究支持对商业综合体内限额以上商户培育的有效办法，持续提升限额以上企业规模，推动我市消费市场稳定向好，增强消费长远发展后劲。
二、支持举办车展扩大汽车销售，对符合条件的4至10月份销售额前10位的汽车展销活动，给予参展企业相关费用补助。其中，销售额超15亿元（含）的，每个活动支持200万元；销售额10（含）-15亿元的，每个活动支持100万元；销售额5（含）-10亿元的，每个活动支持50万元，用于补贴汽车销售企业参展场地费、搭建费用等实际支付费用。鼓励各市制定具有本地特色的支持汽车销售企业参展政策。
汽车作为大宗商品，是拉动消费的主要动力提振汽车消费对保持我省消费市场稳定向好态势具有重要意义，而车展又是扩大汽车销售的重要平台，能够在短时间内汇聚更多的人流和资金流，实现拉动消费、促进产业、服务民生的多重作用。本批政策清单中聚焦汽车展销活动，出台专门的支持措施，既支持了汽车销售，又促进了会展的发展。具体内容为：对符合条件的4至10月份销售额前10位的汽车展销活动，分三档给予参展企业相关费用补助。其中，销售额超15亿元（含）的，每个活动支持200万元；销售额10（含）-15亿元的，每个活动支持100万元；销售额5（含）-10亿元的，每个活动支持50万元，用于补贴汽车销售企业参展场地费、搭建费用等实际支付费用。
[bookmark: _GoBack]市商务局将持续紧密跟踪省商务厅政策，在省商务厅联合省财政厅等部门出台支持举办车展扩大汽车销售的具体奖补办法后，会同各区市商务主管部门深入我市汽车展会办展单位，摸清车展情况，切实做好支持政策的组织申报落实工作，不断扩大汽车消费水平。

